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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许

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面临困

难。

在此情况下， 一些企业为

了自救， 通过集体协商、 签署

集体合同等方式进行降薪， 以

期度过难关。

有人认为， 降低工资属于

对劳动合同的变更， 只能通过

个别协商才能降低劳动者的工

资报酬。

那么， 通过集体协商来降

薪究竟有效么， 它对劳动者有

约束力么？

根据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

法》 的规定： 工资集体协商是

指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

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 工资

分配形式、 工资收入水平等事

项进行平等协商， 在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

为。

因此， 工资集体协商针对

的是企业整体的薪酬， 而不是

针对具体某个劳动者的薪酬，

但是工资集体协商的后果又必

然涉及每个劳动者的薪酬。

在实践中， 集体协商一般

情况下都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

待遇而由劳动者发起的， 特别

是工资的集体协商， 一般讨论

的也是工资上升的调整机制，

或者年度工资的涨幅。

这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

象， 集体协商只能是整体涨工

资， 而不可能是整体降工资。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集体

协商也可以由用人单位发起。

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 第

十七条规定： “职工和企业任

何一方均可提出进行工资集体

协商的要求”。

在新冠疫情下， 用人单位

也可发起工资集体协商， 要求

协商降薪机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集体

协商的内容应当是工资调整机

制， 是针对全体员工的， 具有

整体性， 而不是针对某个员工

的。

举例来说， 为应对新冠疫

情导致的经营困难， 企业与工

会通过集体协商， 签署集体合

同明确在新冠疫情期间全体员

工降薪 30%， 降薪后员工工资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 按最低

工资发放 ， 这样的 “集体降

薪” 我们认为是有效的。

但是， 如果企业以集体协

商为名降低某个特定员工的工

资， 其他人工资不变， 那么就

是无效的。 针对个别劳动者的

具体薪酬， 集体合同不能替代

劳动合同。

对于集体合同的效力， 我

国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规定：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

单位可以订立劳动安全卫生、

女职工权益保护、 工资调整机

制等专项集体合同。”

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

“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行

业性、 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地

本行业、 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人社部发 〔2020〕 8 号文

也指出：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 鼓励企

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与职工协

商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

位； 对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

要引导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

协商延期支付， 帮助企业减轻

资金周转压力。”

根据上述法律和政策性规

定， 我们认为在新冠疫情的特

殊情况下， 通过集体协商降低

工资是有效的， 这也是用人单

位的一种自救措施。

如果企业破产倒闭， 相应

的工作岗位都没了， 劳动者的

权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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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饲养猫狗等宠物的人越

来越多， 对于不喜欢宠物的人来

说， 猫狗仅仅是一种动物， 有的

人甚至会害怕它们的尖牙利齿。

但对喜欢宠物的人来说， 猫狗却

犹如家人一般， 有人甚至开玩笑

地将家中宠物称作 “毛孩子”。

在离婚诉讼中， 对于孩子的

抚养权往往是争夺的焦点， 最近

听同行说起， 他代理了一起夫妻

离婚案件， 双方争的却是 “毛孩

子”。

笔者听后感慨良多， 也有些

许思考。

这起离婚案件的基本情况是

这样的： 孙先生和胡女士基于同

事关系而恋爱， 后来结为夫妻。

二人有一个共同爱好———饲养宠

物狗。

在结婚的第一个月， 两人就

共同选择购买了一只宠物狗， 取

名 “欢欢”。 两人对 “欢欢” 的

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出去旅游都

要特意找人来照顾。 出游后， 他

们觉得外人对 “欢欢” 照顾得不

够好， 此后两人决定除非可以带

狗， 否则就不再同时出游， 必须

留一人在家照顾 “欢欢”。

孙先生和胡女士结婚三年多

一直没有要孩子， 外人问起， 他

们都说有 “欢欢” 就够了。

在结婚的第四个年头， 两人

因为种种原因打算离婚 ， 但对

“欢欢 ” 的归属不能达成协议 ，

两人都想要带走 “欢欢”， 最后

只能起诉要求法院判决。

在法官主持的调解中， 两人

都对 “欢欢” 表达了喜爱之情，

不愿让对方带走 “欢欢”。 法官

劝两人回去再好好考虑， 择机再

调解一次。

经过孙先生代理律师与法官

的沟通， 律师就 “欢欢” 的归属

问题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 ： 将

“欢欢” 带到法庭来， 当着法官

的面， 看 “欢欢” 是更愿意走向

原告还是走向被告， 以此决定宠

物狗的归属。 无论 “欢欢” 最后

归谁 ， 另一方均有探望权 。 法

官就这一方案征求原告和被告

的意见， 双方均表示同意照此办

理。

在第二次调解中， 原告和被

告在法官主持下， 都使出浑身解

数招引 “欢欢 ”， 最后 “欢欢 ”

似乎更喜欢孙先生。 双方最终以

孙先生取得 “欢欢 ” 的 “抚养

权”， 胡女士对 “欢欢” 有探望

权的形式， 达成了调解协议。

现实中， 离婚争宠物的情况

的确少之又少， 那么如果发生的

话， 从法律层面来看， 宠物的归

属该如何决定呢？

首先 ， 夫妻共同所有的宠

物， 其性质是属于财产范畴的，

并不是真正的 “孩子”。

对于这一 “财产” 的归属，

当然应首先适用夫妻离婚财产分

割的相关法律规定。

比如， 宠物是婚前一方领养

或者购买的， 那么就属于婚前个

人财产， 应当属于这一方所有。

但同时， 宠物又和一般的财

产不同， 夫妻作为宠物的饲养人

是和宠物有感情联系的， 甚至是

难以割舍的感情。

由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尚

没有关于宠物分割的专门规定，

在双方都想要宠物的情况下， 笔

者认为主要应当把握以下两点来

作出裁断：

第一， 应当遵循有利生产和

生活需要的原则。

因为宠物毕竟是物， 物是为

人服务的， 是用来满足人的需求

的。 假如夫妻共有的宠物是妻子

喂养的时间更多， 或者妻子没有

工作， 把宠物当作一种日常的精

神寄托， 那么， 该宠物就对妻子

的生活更为重要一些。

第二， 必须考虑到宠物客观

上不是一般的物， 它是有生命的

动物， 是喂养人倾注或者说寄托

了一定感情的物。

一般来说， 喂养和陪伴宠物

的时间越长 ， 付出的心力也越

多， 感情也就越深。

因此， 在离婚案件判定宠物

归属的时候， 也应当考虑这一因

素， 即平时主要是由谁陪伴和照

顾宠物。

当然， 还应当考虑离婚后谁

更有条件饲养和照顾该宠物， 新

的环境是否仍然适合宠物的饲养

等。

与一般物在离婚交割后就移

交了物权不同， 没有取得宠物的

一方应当享有一定的探望权， 当

然目前法律规定的 “探望权” 仅

针对双方的未成年子女， 因此对

于宠物的归属和探望问题， 最好

的方式还是引导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 从有利于 “毛孩子 ” 的角

度， 作出妥善的安排。

夫妻离婚争“毛孩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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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上有个说法， 一

旦出了什么事， 往往会让 “临

时工” 背锅。 殊不知， “临时

工” 这个概念已经退出历史舞

台好多年了。

我 国 的 《劳 动 法 》 从

1995 年 1 月 1 日 起 实 施 ，

《劳动合同法》 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这两部法律都废

止了 “临时工” 这一概念。

由于在 《劳动法》 实施之

前 ， 我国曾普遍存在 “临时

工”， 所以在 《劳动法》 实施

后， 有关部门针对是否继续保

留 “临时工” 的提法曾发过规

范性文件。

1996 年 ， 劳动部办公厅

对 《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

示》 的复函中指出：

“《劳动法》 施行后， 所

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

动合同制度， 各类职工在用人

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 因

此， 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

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

在。 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

上用工， 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

会保险， 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

待遇， 但在劳动合同期限上可

以有所区别。”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只

有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

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也不存在 “临时工” 这样的概

念。

那么， “临时工” 是不是

指劳务派遣员工呢？ 严格来说

也不是。

虽然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务派遣……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

上实施”， 但即便是劳务派遣

员工， 享有的劳动权利和其他

劳动者并无本质不同， 比如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 缴纳社会保

险等。

只要交纳了社会保险， 劳

动者发生工伤事故， 就依法享

有工伤保险待遇。

可见， “临时工” 已经退

出历史舞台很多年了。 无论是

劳动合同用工， 还是劳务派遣

用工， 都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缴纳社会保险， 所有劳动

者都享有包含工伤保险待遇在

内的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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